







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庐山市城市道路开挖管理办法》的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沙湖山管理处，市政府各部门，市（局）直各单位，驻市（山）各单位：
《庐山市城市道路开挖管理办法》经市二届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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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市城市道路开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道路开挖行为，避免无序开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九江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条例的规定，结合庐山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城区范围内，因敷设、维修地下管线或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挖掘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城市道路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由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开挖审批前的备案管理。凡未经备案和审批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开挖城市道路。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尽量减少对环境和交通的影响。
第四条 建立调度机制，由城市管理部门不定期调度道路开挖管理工作，重大问题提请市分管领导协调解决。

第二章  开挖计划申报与许可
第五条 对城区所有道路开挖实行计划统筹管理。燃气、供水、供电、广电、移动、联通、电信、住建、公安、交通、市政等频繁涉及道路开挖作业的单位每年年初向市城市管理部门报年度开挖计划，每季度首月5日前报送本季度开挖计划（明确施工路段、开挖面积、计划工期等信息），由市城市管理部门结合城区主干道通行需求等实际情况，统筹调度挖掘时序，避免重复施工。  
第六条 鼓励采取顶管作业等非开挖技术施工，凡可同管沟敷设的一律同管沟敷设，减少对道路的开挖破坏及对交通的影响。
第七条 因地下管网发生故障需紧急抢修的，开挖单位可先行开挖抢修，同时向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报告，并在24小时内到行政审批部门补办手续。进行地下管网紧急抢修的，施工现场须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完工后及时按原材料原标准修复路面，保障行人和车辆交通安全。
第八条 办理城市道路临时开挖手续并依法缴纳临时占道费用批准后，方可施工（收费依据及标准参照星价字〔2003〕24号《关于县城道路占道费等收费标准的批复》文件，其中明确基建或其他占道方式按每平方米0.3元/日收取）。
第九条 申请开挖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提交下列材料：
（一）开挖申请书；
（二）行政许可申请表（窗口领取）；
（三）申请单位营业执照、个人身份证等主体证明材料；（四）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证；
（五）开挖地点示意图；
（六）破挖承诺书。

第三章  城市道路开挖管理与修复
第十条 经许可开挖城市道路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一）严格按照许可的位置、面积、期限实施开挖；因气候、地质条件等特殊原因需变更的，须提前办理变更许可手续说明原因，并由业主单位盖章确认。
（二）通过新闻媒体和现场公示牌等方式公示开挖信息。
（三）施工现场必须设置标准化围挡、交通导向标志、施工告示及路障警示灯；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保护邻近地下管线设施安全。横跨主、次干道开挖且不具备顶管条件的，须在车流量少的时段施工；夜间施工须设置警示灯，严禁扰民；当日未完工的，须对管槽回填并采用防滑钢板覆盖、增设减速条，确保道路交通恢复畅通。
（四）制定施工抑尘降噪方案，安排专人负责现场清扫，配备洒水、冲洗设备。开挖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按要求填写建筑垃圾转移联单。施工过程中持续洒水降尘，渣土随挖随清，运输车辆须冲洗干净并覆盖；施工材料、裸露土层用毛毡或防尘网覆盖；完工后及时清理渣土废料，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活和环境的影响；开挖余土污染路面的，须按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要求及时清理。
（五）基坑、沟槽开挖后必须全部按规范回填。
（六）埋入地下的材料必须使用符合要求的国标材料。
（七）施工期间保持现场整洁，完工后第一时间完成清场。
（八）开挖施工中深度超过一定标准的工程，危险性较大或可能影响地下管线的，应当进行监测和防护。
第十一条 道路开挖单位负责验收前的现场安全及工地管理，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防护措施，设立专职安全员，确保施工现场安全。
第十二条  城市道路开挖修复单位或者个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严格执行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技术规范，修复的道路质量要与原道路标准保持一致，强度不应低于原设计结构：
（一）开挖修复：开挖的基层修复应在开挖断面两侧各加宽50cm；路面面层修复不应小于原有面层厚度，修复路面与相邻原路面接缝应平顺、紧密，相邻高差应控制在5mm内，面层修复宽度每侧宽度应大于基层20cm以上。
（二）沥青路面：开挖宽度不足一个行车道的，除按标准修复管槽外，应对整条车行道进行罩面，超过一个行车道不足两个行车道的，按两个行车道面积罩面恢复。当顺向开挖宽度达到原路面1/3时，开挖修复按道路宽度半幅施工；开挖宽度达到原路面1/2以上时，应进行专项开挖修复设计，面层应为全幅修复。
（三）水泥混凝土路面：当水泥混凝土路面开挖宽度超过1/3板宽时，应按整板修复；当不足1/3板宽时应进行加固处理。
（四）人行道：砌块类面层的开挖修复，应将开挖施工期间被扰动的、破损的砌块全部拆除、重新铺砌。
（五）绿化带：绿化带的开挖修复，必须按原状修复到位，种植的苗木及草皮必须保证成活（养护期一年），同时小苗木必须按原密实度恢复到位。
第十三条 修复后的路面设置12个月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由施工单位负责无偿修复。
第十四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对开挖后的修复情况组织验收，对不符合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交通繁忙路段及周边道路的开挖工程，应当实施分段开挖、分段恢复、分段验收。

第四章  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对开挖、修复工程实行监督管理，在开工准备、沟槽开挖、回填验收及路面修复过程中，实行定期巡查，规范管理。
第十六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因施工损坏道路附属设施、地下管线设施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九江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予以行政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擅自开挖、占用城市道路的；
（二）开挖机械作业时，造成路面出现划痕、碎裂等损害城市道路的；
（三）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手续的；
（四）施工现场未按照规定设置封闭围挡设施、公示牌、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的；
（五）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开挖道路，或者未提前办理变更手续的；
（六）未按规范要求施工、回填和及时清理现场的，未采取抑尘降噪措施的；
（七）未按照标准要求恢复原状原质的；
（八）损坏路灯、线缆、树木、绿化等市政设施不按要求予以修复的。
第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城市道路开挖修复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公共广场、公共绿地需进行占道开挖的，参照以上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城市道路开挖、修复施工涉及的技术和质量管理标准，本办法未做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的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和质量管理的规范标准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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